海淀区教育委员会文件



海教发〔2016〕11号


[bookmark: _GoBack]北京市海淀区教育委员会关于
北京市第一○一中学与北京市
海淀区西苑小学合作办学的决定

各单位、各学校：
为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，满足人民群众需求，促进海淀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，推进人才贯通培养模式改革，经海淀区教育委员会研究决定，在北京市第一○一中学与北京市海淀区西苑小学之间开展合作办学。
合作办学后，北京市海淀区西苑小学加挂“北京市第一○一中学实验小学”的校牌，依然保持独立建制，区属公办小学性质不变，承担区教委划定招生范围内的义务教育任务。
合作办学后，在北京市第一○一中学与北京市海淀区西苑小学之间建立对口招生机制，小学今年新入学的学生，六年后毕业时按照30%的比例直升中学。
北京市第一○一中学要充分发挥优质校的带动作用，以合作办学为载体，进一步探索人才贯通培养模式改革，加强两校在资源统筹、干部教师交流、课程共建、教师研训等方面的一体化管理，逐步探索健全教育集团化办学的体制和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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